
 1 

 

 

財務委員會進展報告  

 

 元朗區議會財務委員會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舉行二零

一四年度第一次會議，會上討論要點如下：  

 

巡視元朗區議會撥款資助的活動  

2．  委員續議了在上一次財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的兩個巡視報告。

委員在上一次會議就「合家同歡暢演藝會」 (文 93)議決由秘書處發信到

房屋署了解有關懸掛橫額的安排，及有待團體申請發還款項時，才一併

在會上再次討論。根據所得資料，並經討論後，委員議決向該團體發出

警告信及取消該活動場地佈置的撥款。至於另一活動瑜伽纖體班  (康 149) 

B 班，團體來信要求財委會重新考慮扣減導師費的決定，經討論後，委

員議決維持上次會議的決定，即取消 (康 149)B 班導師費的撥款資助。  

 

3．  委員巡視了四項獲元朗區議會撥款資助的活動，包括一項跆拳

道訓練班、兩項長者茶聚及一項演藝會。跆拳道訓練班及長者茶聚均於

巡視當日順利舉行。就活動粵曲賀新歲  (文 127)，委員巡視時所見實際

參加人數比預計參加人數少。秘書處就此去信主辦機構要求書面解釋，機

構來函表示活動當天的實際參加人數有足夠人次，並指出委員巡視的

時間太早及逗留時間太短，對團體不公平。經討論後，委員議決由秘

書處回信，重申委員對區議撥款活動進行巡視，乃根據撥款守則的規定進

行，並由秘書處作出抽樣安排，事前並不會公布，以確保活動按批准的安排

進行及撥款能達致原訂的效益，而受資助團體必須對巡查作出配合及協助。 

 

未能如期舉行的文康社活動報告 (截至 2014 年 1 月 10 日止 )  

4．  委員備悉上述報告。報告顯示截至上述日期，秘書處沒有接獲

文康社活動未能如期舉行的通知。  

 

2013 至 2014 年度元朗區議會財政狀況 (截至 2014 年 1 月 10 日止 ) 

5．  委員備悉上述財政狀況報告。報告顯示截至上述日期，二零一

三至二零一四年度的區議會撥款承擔總額約為 2,430 萬元，實際總支出

則約為 1,661 萬元。  

 

「第六屆元朗區青年節」的撥款申請  

6． 委員一致通過撥款 600,000 元，活動預算開支總額為 1,315,400 元，以資

助本年度「第六屆元朗區青年節」活動。 

 

推廣本土旅遊經濟工作小組管理及維持「元朗遊記」網站的撥款申請  

7．  委員一致通過撥款 20,000 元，以資助推廣本土旅遊經濟工作小組管

理及維持「元朗遊記」網站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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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四年香港花卉展覽「綠化推廣攤位」活動的撥款申請  

8．  委員一致通過撥款 13,622.8 元，以資助二零一四年香港花卉展

覽「綠化推廣攤位」活動。  

 

「粵劇舞蹈賀新春」的撥款申請  

9．  委員一致通過撥款 520,000 元，以資助元朗區文藝協進會於本

年度舉辦的「粵劇、舞蹈賀新春」活動。  

 

元朗區防火委員會「清明節防止山火活動日」的撥款申請  

10．  委員一致通過撥款 51,600 元，以資助元朗區防火委員會舉辦「清

明節防止山火活動日」活動。  

 

有關聘請行政助理及活動推廣助理的撥款申請  

(1) 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  

11．  委員一致通過撥款 570,000 元，於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支付續聘四個全

職活動推廣助理(社區會堂/社區中心)職位的開支。 

(2) 元朗民政事務處  

12．  委員一致通過撥款 2,235,000 元及 2,347,000 元，於二零一四至一五及二

零一五至一六年度繼續聘請一名全職行政助理、五名活動統籌員，以及八名活動

推廣助理。 

(3)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 

13．  委員一致通過撥款 777,000 元及 816,000 元，於二零一四至一五及二零

一五至一六年度用以聘請兩名行政助理以及兩名活動推廣助理。 

 

元朗足球會的修訂財政預算  

14．  委員一致通過「2013-2014 年度香港足球總會甲組足球聯賽、預

備組聯賽、高級組銀牌賽及足總杯」元朗區代表隊的修訂財政預算。經

修訂後，活動預算開支總額為 1,450,000 元，而區議會撥款則維持不變，

即 450,000 元。  

 

2014至 2015年度 (第 1季 )以元朗區議會撥款舉辦社區參與計劃的申請： 

(1) 申請區議會撥款的新團體  

15．  委員同意批准三個新團體申請區議會撥款的資格。  

 

16．  另外，經討論後，委員議決修改元朗區議會撥款申請表格，加

入條款，規定新團體在首次申請文康社活動時只可申請一項活動，及除

提供元朗區辦事處地址外，亦須提交註冊社團的三名註冊幹事名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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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2014 年 4 月至 6 月 (第 1 季 )的文藝活動   

(3) 2014 年 4 月至 6 月 (第 1 季 )的康樂及體育活動  

(4) 2014 年 4 月至 6 月 (第 1 季 )的社會服務活動  

17．  由於「天水圍社區之友」及「天水圍社區互助聯會」兩個團體

嚴重違反撥款守則就採購服務安排的規定，委員議決暫停這兩個團體於

2014 年第一至第四季的撥款申請資格。  

 

18．  在剔除上述兩個團體在第一季的五個活動後，委員一致通過獲

文委會推薦的撥款申請，以區議會撥款資助 41 項文藝活動 (共 357,751.6

元 )、 45 項康樂及體育活動 (共 521,509.3 元 )及 40 項社會服務活動 (共

537,362 元 )。  

 

元朗區議會議員聯誼基金的收支報告 (截至 2014 年 1 月 10 日止 )  

19．  委員備悉上述報告。  

 

 

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 

二零一四年二月  


